
潮府办函〔2017〕95 号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

政务新媒体工作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

潮州新区管委会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

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新

媒体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17〕316号）转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政务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等政务新媒体运营管理情况

已纳入全市政府网站年终考核指标，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好政

务新媒体的运营管理工作，在工作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市

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反映，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将适时

牵头会同有关单位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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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6 月 20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














